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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  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北區)
          弘光科技大學 (中區)
          南臺科技大學 (南區)
          台灣觀光學院 (東區)
2016幸福點心創意競賽 - 學生組/職業組
一、活動目的： 
期透過創意競賽的方式，能開發有別以往傳式口感餡料，讓學生或業界師傅，能以所學的技藝並發揮個人創意，製作出能深刻的反映土地環境、在地人文、飲食特質的「幸福點心」。
2、 指導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三、活動簡介：
(一)活動名稱：2016幸福點心創意競賽 - 學生組/職業組
(二)比賽區域：
	區域
	涵蓋縣市

	北區
	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

	中區
	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金門縣、連江縣

	南區
	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

	東區
	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


(三)各區主辦單位連絡方式：

	區域
	主辦單位
	負責人/聯絡人
	地址
	電話

	北區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蕭靜雅主任/
助理 詹小姐
	112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2號
	02-2892-7154 分機8885

	中區
	弘光科技大學
	民生學院

林麗雲院長/
助理 李小姐
	43302 臺中市沙鹿區中棲路34號
	04-2631-8652 分機5040/5050

	南區
	南臺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黃旭怡主任/
系助理 柯小姐
	71005 臺南市永康區南台街1號
	06-253-3131 分機4801

	東區
	臺灣觀光學院
	廚藝管理系
黃文龍主任/
系助理 鄭小姐
	974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中興街268號
	03-865-3906 分機896

	全區
	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技術服務組

許瑞瑱組長/

管理員 吳小姐
	24937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三段223號
	02-26101010分機258


(四)比賽時間與地點：

	區域
	地點
	初賽
(書審)
	  複賽
 (實作)
	決賽
(實作)
	頒獎

	北區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5/26(四)
	6/3(五)
	
	

	中區
	弘光科技大學
	5/25(三)
	6/5(日)
	
	

	南區
	南臺科技大學
	5/20(五)
	6/3(五)
	
	

	東區
	臺灣觀光學院
	5/20(五)
	6/3(五)
	
	

	全區
	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學生組07/09(六)

職業組07/10(日)
	台灣美食展8/5


*如因故有變動將由各區主辦單位另行公告通知參賽者。
四、參賽資格： 
學生組：高中職、大專院校烘焙、餐飲、食品相關學系之在學學生。
職業組：1.中華民國各級糕餅商業同業公會之會員。

        2.有營利事業登記證，且對民眾公開販售產品者。
五、報名方式與截止日期： 
(一)參賽者請先透過幸福點心官網：http://www.taiwanspecialitysnackfood.org.tw/contest.asp下載2016年幸福點心創意競賽(學生組/職業組)報名資料與競賽手冊。參賽報名資料不退還，完成報名後不得更改參賽組別及組員。完成報名程序者須無條件配合比賽事宜，未配合者視為自動放棄資格。
(二)報名截止日期：2016/05/19(四) 以郵戳為憑。
六、競賽辦法：
(一)學生組：以學生2人及指導老師1人為1組；
職業組：個人賽。

(二) 競賽內容
1.每組參賽者需製作3款伴手禮點心產品(2款指定產品及1款自由創作)：
(1).指定餡料伴手禮點心產品(1款)：
使用葡萄、芒果、柑橘類、香蕉、地瓜或芋頭六種主食材，任選一種製作饀料，並製作成完整包裝產品之點心產品。
(2).指定塔皮伴手禮點心產品(1款)：
以餅乾塔皮為基底製作點心，中間餡料形式不拘、形狀重量不限，並製作成完整包裝產品。
(3).自由創作伴手禮點心產品(1款)：

不限定使用材料與產品型態，並製作成完整包裝產品。
2.三款點心需組合成一節慶送禮主題禮盒。
3.所有作品以不添加防腐劑為宜，需為可在常溫儲放或流通14天以上之伴手禮產品。
4.餡料可於賽前自行製備，並攜帶至複賽/決賽競賽中製作成品。
5. 競賽分三階段：初賽、複賽、全國決賽。 
(1) 初賽： 
A. 呈現主軸： 

本次活動主軸係需為節慶送禮主題下，以指定內餡材料創作(1款)、指定塔皮創作產品(1款)以及自由創作(1款)共3種伴手禮點心進行競賽(參閱前述第2、 3點)；初賽採取書面審查，參賽作品需呈現作品全貌與剖面圖，影像輸出方式不限，影像需清晰可見產品內容，若影像模糊造成評分差異，須自行負責。指定內餡材料部分，選定之指定材料須占產品配方比重30％以上，且常溫下可保存14天以上之點心。
B.初賽裁判： 
由北、中、南、東各區主辦學校邀請專業人士擔任初賽裁判。評審內容將依參賽者所提供之3款幸福點心作品的配方及創意說明、食材搭配與外觀美感、作品的商業價值等項目進行公平、公正之篩選。各區分別從參賽隊伍中挑選出12組進入複賽。主辦學校將個別通知入圍者。 
(2) 複賽： 
A. 複賽地點：北、中、南、東四區主辦學校(參照三、活動簡介)。
B. 呈現主軸：
參賽者須依照通過初賽之作品於現場製作，修改部分以不超過10％為主，超過10％以上扣總分5分。

C. 呈現方式：
a.參賽者現場製作通過初賽之3款作品挑選2款進行現場實作，每款以一烤盤量為限，烤盤尺寸約43*67公分。
b.複賽當天所需麵粉、油脂、糖、鹽、雞蛋等由各主辦學校提供。
c.競賽食材、特殊烤模器具、全套廚師服、刀具組及其餘材料由參賽者自備。  
D. 現場提供器材：
烤盤43*67公分兩盤、單盤烤箱一層、立地式攪拌機(大、小缸)一台、硬刮板、鋼盆大1、中2、小6、麵粉篩、包餡匙、剪刀、軟塑膠刮板、擀麵桿、電子磅秤、雪平鍋、瓦斯爐等。

E. 比賽時間：
共計150分鐘(含工作檯清潔/比賽餘20分鐘時進行第一次鈴響，餘10分鐘時進行第二次鈴響)。逾時5分鐘以內扣總分5分，10分鐘以內扣總分10分，10分鐘以上不予計分。

F. 複賽裁判：
由各區主辦學校邀請專業人士擔任複賽裁判。評審內容將依參賽者實作所提供之2款「幸福點心」作品與配方說明，由創意、味道與口感、食材搭配與外觀美感、作品的商業價值等項目進行公平、公正之篩選。各區分別從參賽隊伍中挑選出3組進入決賽。 
(3)決賽：

A. 地點：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三段223號)。
(4)專業評選決賽內容
①饀料：饀料可事先製作完成，攜帶至決賽會場進行點心產品製作。
A.指定饀料：
a.使用葡萄、芒果、柑橘、香蕉、地瓜或芋頭等六種主材料，任選一種製作出一種口味的饀料，副材料不限，但使用比例需低於主材料。
b.饀料製作重量共3公斤，分包成6等份（每500公克一份），其中3份於選手比賽使用，其他3份於決賽時由工作人員回收後交予評審品評及進行保存試驗。

c.饀料外包裝需標示選手姓名、饀料名稱及製造日期。
d.饀料需於常溫下可保存14天以上。
e.製作之成品以不添加防腐劑為宜。
②指定餡料產品：
A.利用製作出之指定餡料一種，製作成20個幸福點心指定餡料產品，形狀及重量不拘，完成後每一種產品提供10個予評審品評及保存試驗，其他10個產品與包裝完成之伴手禮一併擺飾。（若產品沒有全部擺飾，則需送交工作人員進行收回）
B.饀料需占產品配方比重30%以上
C.產品需於常溫下可保存14天以上。
D.製作之成品以不添加防腐劑為宜。
③指定塔皮產品：
A.以餅乾塔皮為基底製作點心，中間餡料形式及內容不拘、形狀重量不限，製作成20個指定塔皮產品，完成後每一種產品提供10個予評審品評及進行保存試驗，其他10個產品與包裝完成之伴手禮一併擺飾。（若產品沒有全部擺飾，則需送交工作人員進行收回）
B. 產品需於常溫下可保存14天以上。
C.製作之成品以不添加防腐劑為宜。
④自由創作產品：
A.選手自行創作產品一種，可自由選擇是否使用饀料。
B.產品製作20個，內容、形狀及重量不拘，製作完成後提供10個予評審品評及進行保存試驗，其他10個產品與包裝完成之伴手禮一併擺飾。（若產品沒有全部擺飾，則需送交工作人員進行收回）
B.產品需於常溫下可保存14天以上。
C.製作之成品以不添加防腐劑為宜。
⑤包裝產品以伴手禮擺飾
A.以幸福點心指定產品二種及自由創作產品一種，共三種包裝組合成一份節慶伴手禮。盛裝容器、包裝用袋及裝飾品自行準備。
B.伴手禮盒內之產品可於比賽前完成製作裝盒，並做完整之包裝。
C.伴手禮及產品陳列平台60*40公分。

註：1.比賽產品需有健康概念之訴求。

2.所有製作產品之原材料由選手自行準備。

3.原材料需有完整個別包裝，並標示名稱，不得混合成一袋(盒)。
 eq \o\ac(○,6)決賽專業評選評分標準，共分為四種項目：指定饀料、指定產品、伴手禮整體設計及伴手禮商品化推廣規劃。
A.學生組
	一、指定饀料（佔三種項目之30%）

	評分項目
	比例
	評分內容

	創意
	40%
	產品原創性、新穎性

	風味
	30%
	使用適當調味料以展現整體的味道

	口感
	30%
	口感適切

	二、指定產品(含指定餡料產品一種、指定塔皮產品一種及自由創作產品產品一種)（佔三種項目之50%）

	評分項目
	比例
	評分內容

	創意及商品化
	30%
	產品原創性、主題的符合及日後推廣的可行性

	風味
	20%
	使用適當調味料以展現整體的味道

	組織及口感
	20%
	組織符合產品特色，口感適切

	外觀整體性
	20%
	吸引人的造型外觀、正確的操作方法及技巧，產品擺設

	衛生安全
	10%
	製作過程之衛生及用料符合食品安全

	三、伴手禮整體設計（佔三種項目之20%）

	評分項目
	比例
	評分內容

	特色
	30%
	展現在地特色及意象

	製作
	30%
	量產製作、市場性、環保、成本等可行性

	美感
	20%
	造型、比例、圖形應用之適當性及悅目性

	創新
	20%
	創意發想、使用技術、功能性或材質原創性


B.職業組
	一、指定饀料（一種）（佔四種項目之15%）

	評分項目
	比例
	評分內容

	創意
	40%
	產品原創性、新穎性

	風味
	30%
	使用適當調味料以展現整體的味道

	口感
	30%
	口感適切


	二、指定產品(含指定餡料產品一種、指定塔皮產品一種及自由創作產品產品一種)（佔四種項目之50%）

	評分項目
	比例
	評分內容

	創意及商品化
	30%
	產品原創性、主題的符合及日後推廣的可行性

	風味
	20%
	使用適當調味料以展現整體的味道

	組織及口感
	20%
	組織符合產品特色，口感適切

	外觀整體性
	20%
	吸引人的造型外觀、正確的操作方法及技巧，產品擺設

	衛生安全
	10%
	製作過程之衛生及用料符合食品安全

	三、伴手禮整體設計（佔四種項目之20%）

	評分項目
	比例
	評分內容

	特色
	30%
	展現在地特色及意象

	製作
	30%
	量產製作、市場性、環保、成本等可行性

	美感
	20%
	造型、比例、圖形應用之適當性及悅目性

	創新
	20%
	創意發想、使用技術、功能性或材質原創性

	四、伴手禮商品化推廣規劃（佔四種項目之15%）

	評分項目
	比例
	評分內容

	推廣規劃
	100%
	產品商品化推廣規劃說明及過去產品行銷事蹟


＊注意事項

1.參賽隊伍或選手加總計分相同時，以”產品＂分數高者優先，其次為”饀料＂。

2.若分數未達獎項門檻60分則該獎項從缺。
3.參選作品不得抄襲、模仿或剽竊他人之作品，且不得為參賽過之產品，若經發現有上述情事者，除取消其得獎資格、追回獎金及獎品，得獎缺額之遞補與否由評審團與主辦單位共同協議之。

4.主辦單位會保留比賽饀料及產品之樣品保存14天以上，做保存試驗確認，若產品發生長霉或異常現象，原得獎選手將與順位之後一名得獎選手調換得獎順序。
七、決賽前繳交文件
1.入圍決賽之職業組及學生組選手於複賽結束後一週內，決賽之主辦單位將以email發送決賽報到通知及決賽手冊，並於穀研所官網公告。
2.決賽產品配方應與初賽、複賽送件相符，若需修改，唯修改幅度應低於10%，於2016年6月24日後即不得要求修改配方。

3.請於2016年6月24日前依據決賽手冊內容提交決賽相關文件光碟資料。
4.郵寄交件截止日：2016年6月24日(以郵戳為憑)

郵寄地址：24937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三段223號(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收件人：2015幸福點心創意競賽收

5.聯絡人：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吳美蘭 小姐
電話：02-26101010 #258

電子信箱：may.wu@cgprdi.org.tw
八、獎勵： 
(一)學生組

複賽

1.各區前三名：獎學金各6千元及獎狀一紙、指導老師獎狀一紙。
2.各區優勝：不限 獎狀一紙、指導老師獎狀一紙。
決賽

1.冠軍：參賽選手每組2萬元獎學金及獎狀一紙、指導老師獎狀一紙。 
2.亞軍：參賽選手每組1.5萬元獎學金及獎狀一紙、指導老師獎狀一紙。
3.季軍：參賽選手每組1萬元獎學金及獎狀一紙、指導老師獎狀一紙。
4.優勝：參賽選手每組5,000元獎學金及獎狀一紙、指導老師獎狀一紙。

(二)職業組

複賽

1.各區優勝：各 3組 掛旗乙面。
2.各區佳作：不限組數 掛旗乙面。
決賽

1.冠軍：參賽者每人頒給3萬元獎金、獎牌一面及掛旗乙面。 

2.亞軍：參賽者每人頒給2萬元獎金、獎牌一面及掛旗乙面。 
3.季軍：參賽者每人頒給1萬元獎金、獎牌一面及掛旗乙面。

4.優勝：參賽者每人頒給5,000元獎金、獎牌一面及掛旗乙面。
【凡入圍決賽店家均可免費參加幸福點心計畫後續推廣活動】
九、其他事項
1.頒獎典禮：2016年8月5日，於台灣美食展辦理，決賽成績於現場揭曉暨頒獎。
2.成果發表：所有入圍決賽隊伍需提供作品於2016年8月5日~8日台灣美食展幸福點心專區，配合競賽成果展示活動。
2016幸福點心創意競賽報名相關文件
2016幸福點心創意競賽報名表
學生組/職業組
作品名稱：
組別：（請填寫職業組或學生組）
參賽學校/單位：
參賽選手姓名：
指導老師：(職業組不填)
附件一、
2016幸福點心創意競賽報名表(職業組)
「※」為必填項目
	※公司名稱(全名)
	

	※店家名稱(全名)
	

	※公司或店家地址
	

	※參賽人員姓名
	
	身分證號碼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活動聯絡人
	
	※手機
	

	電子信箱
	

	店家得獎紀錄 
	


註1. 參賽店家及參賽者須合法取得作品內容，如涉著作權、肖像權等糾紛，參賽店家須自行排除，概與主辦學校無關，經查有前述情事者，一律取消資格，得獎作品則由主辦學校追回該獎項，獎位不予遞補。
註2. 參賽店家及參賽者同意在本次活動與後續宣傳活動中所拍攝有關文字、相片及肖像，均可在主辦學校及主辦單位官方網站及相關刊物使用，不另致酬。
註3. 參賽者同意遵守比賽規則，配合主辦學校人員及評審團的安排。參賽者並應備妥相關證件，以供主辦學校人員確認。 
參賽者：　　　　　　　　　　　　　　（簽章）　　　日期：　
公司（店家）代表：　　　　　　　　　（簽章）　　　日期：　
　
法定代理人：　　　　　　　　　  　　（簽章）　　　日期： 
＊參賽者若為二十歲以下，須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附件二、
2016幸福點心創意競賽報名表(學生組)
「※」為必填項目
	※學校名稱(全名)
	

	※隊伍名稱(全名)
	

	※參賽人員姓名
	參賽者1
	參賽者2
	領隊老師(職稱)

	
	
	
	

	※聯絡地址
	
	
	

	※連絡電話/手機
	
	
	

	※電子信箱
	
	
	

	選手得獎紀錄 
	


註1. 參賽選手及指導老師須合法取得作品內容，如涉著作權、肖像權等糾紛，參賽者須自行排除，概與主辦學校無關，經查有前述情事者，一律取消資格，得獎作品則由主辦學校追回該獎項，獎位不予遞補。
註2. 參賽隊伍選手及領隊老師同意在本次活動與後續宣傳活動中所拍攝有關文字、相片及肖像，均可在主辦學校及主辦單位官方網站及相關刊物使用，不另致酬。
註3. 參賽者同意遵守比賽規則，配合主辦學校人員及評審團的安排。參賽者並應備妥相關證件，以供主辦學校人員確認。 

參賽者1：    　　　　　　　　　　　（簽章）　　　日期：　
參賽者2：　　　　　　　　　　　　　（簽章）　　　日期：　
領隊老師：        　　　　　　　　　（簽章）　　　日期：　
法定代理人1：　　　　　　　　　  　（簽章）　　　日期： 
法定代理人2：　　　　　　　　　    （簽章）　　　日期：
＊參賽者若為二十歲以下，須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附件三、產品主題名稱及介紹
	產品主題名稱
	

	產品主題介紹: 

請將取材、作品創意、特色及故事做介紹（最多300個字）

	

	產品健康概念訴求介紹：（100個字）



附件四、主題饀料配方表(含照片)
主題饀料配方表
	選手姓名：
	
	饀料名稱
	


	材 料 名 稱
	百分比

（％）
	重量

（公克）
	製作方法與條件

	
	
	
	

	
	
	
	

	
	
	
	

	
	
	
	

	
	
	
	

	
	
	
	

	
	
	
	

	
	
	
	

	
	
	
	

	
	
	
	

	
	
	
	

	
	
	
	

	
	
	
	

	合計
	
	
	


主題饀料照片：
	


附件五、二種幸福點心指定產品配方表(含照片)
指定餡料產品配方表
	選手姓名：
	
	產品名稱
	


	材 料 名 稱
	百分比

（％）
	重量

（公克）
	製作方法與條件

	
	
	
	

	
	
	
	

	
	
	
	

	
	
	
	

	
	
	
	

	
	
	
	

	
	
	
	

	
	
	
	

	
	
	
	

	
	
	
	

	
	
	
	

	
	
	
	

	
	
	
	

	
	
	
	

	
	
	
	

	
	
	
	

	
	
	
	

	
	
	
	

	
	
	
	

	
	
	
	

	
	
	
	

	
	
	
	

	
	
	
	

	
	
	
	

	
	
	
	

	
	
	
	

	
	
	
	

	
	
	
	

	
	
	
	

	
	
	
	

	
	
	
	

	合計
	
	
	


指定餡料產品照片
產品正面
	


產品剖面
	


指定塔皮產品
	選手姓名：
	
	產品名稱
	


	材 料 名 稱
	百分比

（％）
	重量

（公克）
	製作方法與條件

	
	
	
	

	
	
	
	

	
	
	
	

	
	
	
	

	
	
	
	

	
	
	
	

	
	
	
	

	
	
	
	

	
	
	
	

	
	
	
	

	
	
	
	

	
	
	
	

	
	
	
	

	
	
	
	

	
	
	
	

	
	
	
	

	
	
	
	

	
	
	
	

	
	
	
	

	
	
	
	

	
	
	
	

	
	
	
	

	
	
	
	

	
	
	
	

	
	
	
	

	
	
	
	

	
	
	
	

	
	
	
	

	
	
	
	

	
	
	
	

	
	
	
	

	
	
	
	

	
	
	
	

	合計
	
	
	


指定塔皮產品照片
產品正面
	


產品剖面
	


附件六、自由創作產品配方表(含照片)
自由創作產品配方表
	選手姓名：
	
	產品名稱：
	


□產品內有含饀料，需另外提供饀料配方表及照片
	材 料 名 稱
	百分比

（％）
	重量

（公克）
	製作方法與條件

	
	
	
	

	
	
	
	

	
	
	
	

	
	
	
	

	
	
	
	

	
	
	
	

	
	
	
	

	
	
	
	

	
	
	
	

	
	
	
	

	
	
	
	

	
	
	
	

	
	
	
	

	
	
	
	

	
	
	
	

	
	
	
	

	
	
	
	

	
	
	
	

	
	
	
	

	
	
	
	

	
	
	
	

	
	
	
	

	
	
	
	

	
	
	
	

	
	
	
	

	
	
	
	

	
	
	
	

	
	
	
	

	合計
	
	
	


自由創作產品照片
產品正面
	


產品剖面
	


附件七、伴手禮商化推廣規劃企劃書
伴手禮商化推廣規劃企劃書

一、主要行銷規劃

	1、競賽產品(節慶伴手禮)銷售通路規劃：(如公司、門市、官網、網路商店、電視購物網等等，請運用文字說明或配合產品照片)

	2、此次競賽產品與公司現有招牌商品之銷售組合商化構想：(請運用文字說明或配合產品照片)

	3、產品廣告宣傳規劃(網路媒體、平面媒體：如臉書、網路商店、新聞、報章雜誌、廣播等等，請運用文字說明或配合示意圖)


2、過去產品行銷事蹟
	過去得獎產品銷售實績：(不限幸福點心競賽、其他賽事皆可，如台灣百大伴手禮、台北創意甜點嘉年華競賽等等, 請運用文字說明或配合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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